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淑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麗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

16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與王麗鈞為上下樓層鄰

居，平日相處時生齟齬，緣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於民國112

年12月11日夜間2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

號4樓住處樓梯間，向下潑灑不明液體，致被告兼告訴人王

麗鈞之女即告訴人陳巧屏(所涉傷害罪嫌部分，另經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遭淋濕，被告兼告訴

人王麗鈞遂持手機步行上4樓欲進行錄影蒐證，被告兼告訴

人周淑媛見狀心生不滿，竟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持鐵鎚

1支攻擊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胸口及右上臂等處，被告兼告

訴人王麗鈞見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手持鐵鎚攻擊，亦基於傷

害人身體之犯意，與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相互扭打並拉扯頭

髮，告訴人陳巧屏見狀亦上樓欲將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手中

鐵鎚搶下，隨即遭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

意，拉扯頭髮及身體部位，致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受有頭

皮、右肩膀、背部挫傷、頸部、下背部肌肉及韌帶拉傷等傷

害；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受有左側前胸壁、右上臂、左上

臂、右手及左腕等處挫、擦傷等傷害；告訴人陳巧屏則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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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皮挫傷、左側上臂擦挫傷等傷害。另因雙方拉扯扭打過程

中，告訴人王麗鈞之手機遭摔落地面，被告周淑媛見狀，竟

基於毀棄損壞之犯意，持鐵鎚敲擊掉落地面之手機多次，致

該手機遭毀損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王麗鈞，嗣因

其等鄰居發現上情，協助將雙方拉開，始平息衝突。因認被

告周淑媛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及同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等罪嫌；被告王麗鈞所為，係犯同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罪嫌。

三、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兼告訴人周

淑媛、王麗鈞互相對對方提出傷害告訴，告訴人陳巧屏對被

告周淑媛提出傷害告訴，告訴人王麗鈞另對被告周淑媛提出

毀損告訴，經檢察官偵查終結後，認定被告周淑媛、王麗鈞

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嫌，被告周淑媛另涉

犯同法第354條毀棄損壞罪嫌而提起公訴。依同法第287條前

段、第357條之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周淑媛、

王麗鈞、陳巧屏業已撤回上開告訴，有調解筆錄及聲請撤回

刑事告訴狀在卷可查，揆諸首開說明，應不經言詞辯論，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瀚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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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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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淑媛




            王麗鈞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16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與王麗鈞為上下樓層鄰居，平日相處時生齟齬，緣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夜間2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住處樓梯間，向下潑灑不明液體，致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之女即告訴人陳巧屏(所涉傷害罪嫌部分，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遭淋濕，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遂持手機步行上4樓欲進行錄影蒐證，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見狀心生不滿，竟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持鐵鎚1支攻擊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胸口及右上臂等處，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見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手持鐵鎚攻擊，亦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與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相互扭打並拉扯頭髮，告訴人陳巧屏見狀亦上樓欲將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手中鐵鎚搶下，隨即遭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拉扯頭髮及身體部位，致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受有頭皮、右肩膀、背部挫傷、頸部、下背部肌肉及韌帶拉傷等傷害；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受有左側前胸壁、右上臂、左上臂、右手及左腕等處挫、擦傷等傷害；告訴人陳巧屏則受有頭皮挫傷、左側上臂擦挫傷等傷害。另因雙方拉扯扭打過程中，告訴人王麗鈞之手機遭摔落地面，被告周淑媛見狀，竟基於毀棄損壞之犯意，持鐵鎚敲擊掉落地面之手機多次，致該手機遭毀損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王麗鈞，嗣因其等鄰居發現上情，協助將雙方拉開，始平息衝突。因認被告周淑媛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及同法第354條毀棄損壞等罪嫌；被告王麗鈞所為，係犯同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
三、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王麗鈞互相對對方提出傷害告訴，告訴人陳巧屏對被告周淑媛提出傷害告訴，告訴人王麗鈞另對被告周淑媛提出毀損告訴，經檢察官偵查終結後，認定被告周淑媛、王麗鈞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嫌，被告周淑媛另涉犯同法第354條毀棄損壞罪嫌而提起公訴。依同法第287條前段、第357條之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周淑媛、王麗鈞、陳巧屏業已撤回上開告訴，有調解筆錄及聲請撤回刑事告訴狀在卷可查，揆諸首開說明，應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瀚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淑媛


            王麗鈞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
16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與王麗鈞為上下樓層鄰
    居，平日相處時生齟齬，緣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於民國112
    年12月11日夜間2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
    住處樓梯間，向下潑灑不明液體，致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之
    女即告訴人陳巧屏(所涉傷害罪嫌部分，另經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遭淋濕，被告兼告訴人王麗
    鈞遂持手機步行上4樓欲進行錄影蒐證，被告兼告訴人周淑
    媛見狀心生不滿，竟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持鐵鎚1支攻
    擊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胸口及右上臂等處，被告兼告訴人王
    麗鈞見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手持鐵鎚攻擊，亦基於傷害人身
    體之犯意，與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相互扭打並拉扯頭髮，告
    訴人陳巧屏見狀亦上樓欲將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手中鐵鎚搶
    下，隨即遭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拉
    扯頭髮及身體部位，致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受有頭皮、右肩
    膀、背部挫傷、頸部、下背部肌肉及韌帶拉傷等傷害；被告
    兼告訴人王麗鈞受有左側前胸壁、右上臂、左上臂、右手及
    左腕等處挫、擦傷等傷害；告訴人陳巧屏則受有頭皮挫傷、
    左側上臂擦挫傷等傷害。另因雙方拉扯扭打過程中，告訴人
    王麗鈞之手機遭摔落地面，被告周淑媛見狀，竟基於毀棄損
    壞之犯意，持鐵鎚敲擊掉落地面之手機多次，致該手機遭毀
    損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王麗鈞，嗣因其等鄰居發
    現上情，協助將雙方拉開，始平息衝突。因認被告周淑媛所
    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及同法第354條毀棄損壞等
    罪嫌；被告王麗鈞所為，係犯同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
三、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
    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兼告訴人周淑
    媛、王麗鈞互相對對方提出傷害告訴，告訴人陳巧屏對被告
    周淑媛提出傷害告訴，告訴人王麗鈞另對被告周淑媛提出毀
    損告訴，經檢察官偵查終結後，認定被告周淑媛、王麗鈞均
    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嫌，被告周淑媛另涉犯
    同法第354條毀棄損壞罪嫌而提起公訴。依同法第287條前段
    、第357條之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周淑媛、王
    麗鈞、陳巧屏業已撤回上開告訴，有調解筆錄及聲請撤回刑
    事告訴狀在卷可查，揆諸首開說明，應不經言詞辯論，諭知
    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瀚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淑媛


            王麗鈞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16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與王麗鈞為上下樓層鄰居，平日相處時生齟齬，緣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夜間2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住處樓梯間，向下潑灑不明液體，致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之女即告訴人陳巧屏(所涉傷害罪嫌部分，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遭淋濕，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遂持手機步行上4樓欲進行錄影蒐證，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見狀心生不滿，竟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持鐵鎚1支攻擊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胸口及右上臂等處，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見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手持鐵鎚攻擊，亦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與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相互扭打並拉扯頭髮，告訴人陳巧屏見狀亦上樓欲將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手中鐵鎚搶下，隨即遭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拉扯頭髮及身體部位，致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受有頭皮、右肩膀、背部挫傷、頸部、下背部肌肉及韌帶拉傷等傷害；被告兼告訴人王麗鈞受有左側前胸壁、右上臂、左上臂、右手及左腕等處挫、擦傷等傷害；告訴人陳巧屏則受有頭皮挫傷、左側上臂擦挫傷等傷害。另因雙方拉扯扭打過程中，告訴人王麗鈞之手機遭摔落地面，被告周淑媛見狀，竟基於毀棄損壞之犯意，持鐵鎚敲擊掉落地面之手機多次，致該手機遭毀損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王麗鈞，嗣因其等鄰居發現上情，協助將雙方拉開，始平息衝突。因認被告周淑媛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及同法第354條毀棄損壞等罪嫌；被告王麗鈞所為，係犯同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
三、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兼告訴人周淑媛、王麗鈞互相對對方提出傷害告訴，告訴人陳巧屏對被告周淑媛提出傷害告訴，告訴人王麗鈞另對被告周淑媛提出毀損告訴，經檢察官偵查終結後，認定被告周淑媛、王麗鈞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嫌，被告周淑媛另涉犯同法第354條毀棄損壞罪嫌而提起公訴。依同法第287條前段、第357條之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周淑媛、王麗鈞、陳巧屏業已撤回上開告訴，有調解筆錄及聲請撤回刑事告訴狀在卷可查，揆諸首開說明，應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瀚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